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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耕地保护工作是确保我国粮食生产安全的重要一步。本文主要探讨目前自然资源部门涉及的耕地占补制

度，包括传统意义的耕地“占补平衡”涉及的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临时用地复垦和设施农用地复垦，以

及从土地用途管制角度提出的耕地“进出平衡”，多措并举全面实施耕地用地管制。不同的政策之间存

在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如何解决此类问题也需要国家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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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ultivated land occupation and compensation system involved in the nat-
ural resources department at present, including the comprehensive land improvement project in-
volved in the traditional cultivated land “occupation and compensation balance”, temporary land 
reclamation and facility agricultural land reclamation, and the “balance in and out” of cultivated land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use control, and various measures are taken to fully imple-
ment the control of cultivated land use. Where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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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how to solve such problems also needs the state’s key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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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我国耕地长期保持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不高的状况，近年来，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的决策部署，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

护硬措施，同步保障补充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统筹耕地保护与利用，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确保耕地占补平衡，要求建立补充耕地从立项–实施–验收–后期管护全过程监管流程，确保补

充的耕地可长期稳定利用，实现耕地产能占补相当[1] [2]。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按照“农田就

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的要求，全面实施耕地用途管制，严格管控耕地用途改变，因此出台了耕地

“进出平衡”相关政策。本文通过梳理和总结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关于耕地复垦工作相关政策文件，针

对不同的复垦类型，从文件政策研究的角度出发，提出政策间存在的不协调性，对于地方实施政策时存

在的困难，同时提出几点解决措施，以期为后续新政策发布提供参考。 

2. 补充耕地来源 

2.1. 土地综合整治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包括了省、市、县投资土地整治项目(含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耕地占补平衡补充

耕地项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复垦项目、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项目等

多种土地整治项目，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耕地占补平衡使用指标的来源。 
按照占补平衡要求，对建设占用的耕地实行“占一补一”政策，加大农村荒废建设用地整理，重点

实施工矿废弃地复垦，加大未利用地土地开发力度，推行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项目。同时，遵循因地

制宜，本着“宜农则农、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渔则渔、宜建则建”原则，在生态保护前提下，合理确

定土地复垦的用途及规模，按土地开发利用计划要求，组织实施项目。 

2.2. 临时用地复垦和设施农用地复垦 

为贯彻落实《土地管理法》和《土地复垦条例》的相关要求，规范和严格临时用地管理，切实加强耕

地保护，2019 年自然资源部再次发布有关文件明确要求及时复垦临时利用被破坏的土地，减少土地资源

的浪费和减轻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临时用地是指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查等临时使用，不修建永久性建(构)筑物，使用后可恢复的土地。

临时用地申请批复期限一般不超过 2 年；长建设周期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临时用

地，申请时间不超过四年。使用完成后必须及时复垦，按照“宜农则农、宜耕则耕”的原则，涉及耕地

的，须复垦为同等质量和数量的耕地；使用其他农用地的原则上恢复为原地类；涉及未利用地的鼓励复

垦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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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为规范管理设施农业用地，促进现代农业健康发展，助力实施乡村振兴，国家要求对设施

农业用地实行备案管理制度。设施农业用地包括农业生产中直接用于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的生产设

施用地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关联的附属或配套设施用地。设施农业用地使用属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不

办理农转用手续，使用永久基本农田外的耕地不要求办理占补平衡，严格设施农用地的用途管制，不得

改变用途。按照备案要求，设施农业经营者应提前编制土地复垦方案，缴纳土地复垦保证金，保障后期

复垦经费。 

2.3. 耕地进出平衡 

2021 年，为贯彻防止耕地“非粮化”、“非农化”政策，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林草总局

联合发文，要求严格耕地的用途管制，实施耕地“进出平衡”。除国家安排的生态退耕、自然灾害损毁确

实难以复耕以及由于河湖水面自然扩大造成耕地永久淹没等特殊情形外，耕地调整成不破坏耕作层的其

他农用地以及转为破坏耕作层的农村道路等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都需要通过安排非耕地的其他农用地

整治为耕地的方式，补充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能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称为耕地“进出平衡”。编制耕地

“进出平衡”方案可分为总体方案和年度实施方案[3] [4]。 
“进出平衡”的主要目的是保障粮食安全，保护耕地安全，做到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为确保长期稳

定利用耕地不再减少，除国家安排的生态退耕、自然灾害损毁等非人为因素导致的现有耕地减少的情况

外，对耕地进行农业设施结构调整的实行“进出平衡”[5] [6]。 
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以需定进，充分补足，“进出平衡”以补足数量、质量相当为要求，在“进出平

衡”总体方案中对耕地转进和耕地转出的布局予以落实，耕地转出合法合规、实事求是，耕地转进应规

范有序、量质并重，切实做到“转一补一”。 

3. 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述多个概念和项目类型可以看出，耕地的占补从建设项目角度逐渐调整到农业设施结构调整

等多个方面，也和我国实际国情相匹配，建设用地整治成本逐年上升，城乡拆迁难度逐渐增大，未利用

地整治所需优质表土也在减少，同时违法用地占用耕地屡查不绝，农业设施结构调整的需求也在增大，

这都对耕地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开展，全国用地实际情况更加明确和清晰，耕地保护任务更加严峻，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粮食生产自给自足，必须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合理划定耕地保护线。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和方法落实耕地占补平衡[7] [8]，但是上述几种耕地补充

的类型存在冲突和矛盾。例如在实际工作中，农业设施用地占用耕地进行农用地内部结构调整，设施农

业经营者是按照要求编制复垦方案缴纳复垦保证金即可，还是要在耕地“进出平衡”中列入总体方案，

在实施中再编制年度实施方案，是两者皆可，只需二选一，抑或两者皆要，必须同步走，选择权是由设施

农业经营者自主选择还是由政府部门统一进行安排，此类问题，目前笔者并未在相关文件中看到解决措施。 
其次耕地“占补平衡”和“进出平衡”所需的土地复垦资金成本高，土地使用权人在看不到补贴效

益的情况下，主观意愿限制了耕地的补充，而经费最终都依赖县级人民政府财政托底，从目前政府财政

角度出发，是否可以支撑规模化的耕地流入不得而知，而这也难以制止建设单位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达

到切实有效的耕地“占补平衡”和“进出平衡”。 
三是从笔者调查来看，种植粮食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远低于设施农业(养殖水面或林草种植)亩均产值，

即使国家采用种粮补贴的政策，依然难以劝说土地使用人从保护耕地的角度出发，自愿复耕，土地使用

人的耕地恢复意愿将制约耕地“进出平衡”和设施农用地复垦制度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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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与展望 

耕地保护确实是保障我国粮食生产安全的重中之重，多措并举也体现了自然资源部门对耕地保护的

决心，但是如何在多条政策措施中完成平衡，确保土地使用人愿意并且自愿进行耕地“占补平衡”和“进

出平衡”等复耕工作还需要有进一步的举措[9] [10]。从政策保障角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按照“大

占补”理念，将耕地复垦工作均纳入统一管理，从政策角度实施具有一致性，对于地方自然资源部门来

说不用再兼顾多种角度多个方向上的复垦工作，强化耕地总量管控，对行政区内“非农”和“非粮”占用

耕地与补充耕地实行年度核算，形成耕地数量年度内动态平衡、质量稳中有升的态势，切实做到区域内

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各类占用耕地行为均应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并补充与所占用耕地数量和

质量相当的耕地，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中各类非耕地

地类都能作为耕地复垦来源。 
二是从财政补贴角度出发，目前实施“占补平衡”和“进出平衡”的补贴标准不一致，基于“大占

补”角度，可出台相应的补贴标准，针对不同的用地类型，可按照国土变更调查中的即可恢复地类和工

程恢复地类，区分不同的奖励措施，针对即可恢复类型(如撂荒耕地、种植苗木或瓜果等)的用地，除给予

耕地复耕奖励外，还可以对恢复地块补偿附着物清除补贴青苗费用，规模化种植复耕的，还可以额外配

备规模化流转奖励。针对需要安排工程措施才能复耕的工程恢复类型的用地，由于恢复成本高，一方面

可以将复耕时序往后安排，另一方面除了即可恢复类型的补偿外，还可以比例补偿施工费。 
《耕地保护法》目前已进行了多次征求意见，即将正式发布，随着法律的正式发布，我国对耕地保

护的重视程度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耕地保护专项规划的编制和国土空间基础信息“一张图”平

台的构建，对耕地占补平衡不仅可从数量上进行控制，也能从质量和空间布局等方面进行统一审查，耕

地复垦工作也将形成新的工作机制，更加有利于耕地保护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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